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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汽电车线网设置和调整规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公共汽电车线网设置和调整的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设施条件、线网设置要求、

线网调整要求及与其他交通方式的衔接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公共汽电车线网的设置和调整。 

本标准不适用于快速公共汽车交通系统（BRT）线网的设置和调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8487.3 电动车辆传导充电系统 电动车辆交流/直流充电机（站） 

GB/T 22484 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服务规范 

GB 50220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CJJ/T 15—2011 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场、厂工程设计规范 

JT/T 935 城市公共汽电车客流调查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22484和GB 5022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公共汽电车线网 bus and trolleybus network 

在一定区域内布设公共汽电车线路的道路组成的网络。 

3.2 

公共汽电车线网布局 bus and trolleybus line network layout 

公共汽电车线网在各个城市片区和城市道路网络上的布局。 

3.3 

公共汽电车线网设置 bus and trolleybus line network arrangement 

根据客流需求、道路条件以及场站条件等布设公共汽电车线网的行为。简称线网设置。 

3.4 

公共汽电车线网调整 bus and trolleybus line network adjustment 

对既有公共汽电车线网的线路走向、站点布局、运营组织模式等进行变更的行为。简称线网调整。 

3.5 

快线 express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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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长距离、大站距的运输模式，为城市组团间和跨区出行提供快速运输服务的线路，具有线路

长、站点少、速度快、直达性强等特点。 

3.6 

干线 trunk line 

主要服务于中、长距离的跨区域出行，具有客流量大、直达性强等特点。 

3.7 

支线 branch line 

主要服务于区域内的中、短距离出行，具有线路长度短、站距短、客流量小等特点。 

3.8 

微循环线路  microcirculation line 

主要为远离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站点或难以被公共交通所有效覆盖的城市区域、社区提供“最后

一公里”运输服务的公交线路。简称微线。 

3.9 

多样化线路 diversified line 

主要服务于特殊运营时段或满足特殊出行目的的出行需求，一般采用较为特殊的运营模式，例如

旅游线路、学生线路、夜间线路、定制公交、购物线路等。 

4 基本原则 

4.1 应根据不同类型城市的规模、形态、发展阶段等方面的差异性，进行线网设置和调整。 

4.2 应与城市用地布局相协调，结合土地利用性质、开发强度和布局模式进行线网设置和调整，在满

足居民基本公共交通出行需求的同时，引导城市发展。 

4.3 应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和城市公共交通规划的要求，在城市公共交通线网总体

框架基础上，编制公共汽电车线网规划，并满足以下要求： 

a）结合城市轨道交通和快速公共汽车交通系统（BRT）的建设，明确公共汽电车线网的规模、结

构层次和功能定位；  

b）根据城市规模和空间结构布局、道路网规划和类别划分以及交通出行特征，建立结构清晰、功

能明确、层次分明、衔接顺畅的公共汽电车线网体系。 

4.4 应适当考虑历史和现状，对已有的合理线路尽量保留，并适当考虑线路原行经区域的连通性和乘

客的乘车习惯。 

4.5 应以居民出行需求为导向，线路走向与客流的主流方向一致，优先对客流量较大路段进行线路布

设，主要客流集散点之间宜设置直达线路，减少换乘。 

4.6 应靠近道路旅客运输站、火车站、机场、交通枢纽等大型客流集散点设置公共汽电车站点，并充

分考虑与城市轨道交通、快速公共汽车交通系统（BRT）等的紧密衔接与接驳，保证与接驳线路之间

的运力匹配。 

http://baike.baidu.com/view/1192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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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线网设置和调整宜与公交专用道、加油（气）站、充电设施及场站设施的整合，公交信息服务的

整合，票制票价的整合以及与其他交通方式的整合同步进行。 

4.8 线网覆盖率、站点覆盖率、乘客平均换乘系数、公共汽电车线网密度、公共汽电车线路重复系数

等指标应满足 GB/T 22484、GB 50220 的规定。 

5 设施条件 

5.1 道路条件 

应依托城市道路等级、几何线型、容量限制等进行线网设置和调整，具体的道路条件应符合表1

的要求。 

表1 线网设置与调整的道路条件要求 

指标 具体要求 

车道宽度 双向路幅宽度达 7m 以上或单向通行达 4.5m 以上的城市道路，且符合安全行驶要求 

车道数量 单行道的车道数不应少于1条，非单行道的车道数不应少于2条  

转弯半径 转弯半径不应小于12m  

限高 净高不应小于3.8m（单层）、4.6m（双层）、5.2m（无轨电车） 

坡度 坡道坡度不宜大于1:10  

5.2 场站条件 

5.2.1 线网设置与调整应具备场站设施条件，供公共汽电车停放、调度、维修和保养。 

5.2.2 公共汽电车场站的选址、规模、设施设置与用地应符合 CJJ/T 15 的规定。 

5.2.3 有条件的公共汽电车场站，宜配建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充电设施建设应符合 GB/T 18487.3

的规定。 

6 线网设置要求 

6.1 线网功能定位 

6.1.1 应根据城市轨道交通不同的建设阶段，明确公共汽电车线网功能定位，并满足以下具体要求： 

a）无城市轨道交通或城市轨道交通尚未成网时，公共汽电车在公共交通系统中发挥主体作用； 

b）城市轨道交通初具网络形态，基本成网运行，但运力仍难以满足实际需求时，基本形成城市轨

道交通为骨干、公共汽电车为支撑的公共交通系统，公共汽电车应与城市轨道交通衔接，起到

饲喂、分流城市轨道交通沿线客流以及承担城市轨道交通未覆盖区域的公共交通出行的作用； 

c）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成网，并且运力与需求相匹配时，由城市轨道交通在城市客运出行中占据主

体地位，承担长距离出行，公共汽电车服务于中、短距离客流出行，起到辅助和补充的作用； 

6.1.2 应根据快速公共汽车交通系统（BRT）不同的建设阶段，明确公共汽电车线网功能定位，具体

满足以下要求： 

a）无快速公共汽车交通系统（BRT）或快速公共汽车交通系统（BRT）尚未成网时，公共汽电车

在公共交通系统中发挥主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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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快速公共汽车交通系统（BRT）初具网络形态，基本成网运行，但运力仍难以满足实际需求时，

应基本形成快速公共汽车交通系统（BRT）为辅助骨干、公共汽电车为主体的公共交通系统，

公共汽电车与快速公共汽车交通系统（BRT）衔接，起到饲喂、分流快速公共汽车交通系统（BRT）

沿线客流以及承担快速公共汽车交通系统（BRT）未覆盖区域的公共交通出行的作用。 

c）快速公共汽车交通系统（BRT）建设成网，并且运力与需求相匹配时，以快速公共汽车交通系

统（BRT）为骨干，承担长距离出行，公共汽电车服务于中、短距离客流出行，起到辅助和补

充的作用。 

6.2 线网分层分级 

6.2.1 公共汽电车线网宜根据城市规模、城市空间结构、城市道路等级、城市公共交通规划分区、分

层、分级设置。 

6.2.2 应由主及次分层设置各类型线路，构建以枢纽为核心，分区、分层、分级的公共汽电车线网体

系，各层次线网之间应衔接畅通。 

6.2.3 按照线路在线网中的地位、交通功能以及对沿线的服务功能，宜将公共汽电车线网划分为以下

五个层级： 

a）第一级：快线； 

b）第二级：干线； 

c）第三级：支线； 

d）第四级：微线（微循环线路）； 

e）第五级：多样化线路（如旅游线路、学生线路、夜班线路、定制公交、购物线路等）。 

6.3 线网指标体系 

6.3.1 不同功能层次公共汽电车线网应以线路形态、运营模式、线网关系等技术经济指标加以区分，

指标推荐值参见附录 A。 

6.3.2不同类型城市宜根据自身特征，以客流需求为依据，根据道路条件和场站条件，进行公共汽电

车线网的合理选择和设置，并在满足以下因素的阈值时启动线网设置： 

——居住区人口规模； 

——居住区公共汽电车出行量； 

——重要园区的岗位数； 

——新建商业区、旅游景点日均客流量； 

——公共汽电车线路日均客运量； 

——其他因素。 

7 线网调整要求 

7.1 分类 

7.1.1按调整范围划分，线网调整可分为： 

a）区域性调整：对局部线路或重要区域（包括综合交通枢纽、商业中心、大型居住区、重点景区、

大型医院、重要园区等）线路进行的分批分期的线网调整； 

b）全域性调整：对全域范围内既有线网进行的全面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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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按调整时间划分，线网调整可分为： 

a）周期性调整：每间隔一定周期对线网进行的常态调整； 

b）临时性调整：因城市道路施工、道路交通管制或重大活动等原因，对城市道路沿线的线路或周

边线网进行的临时调整。 

7.2 线网调整方法 

根据城市发展需要，应定期对公共汽电车线网进行调整、优化、升级，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多元化

出行需求。线网调整宜对由主及次分层逐条调整，线路调整方法主要包括： 

a）线路延长：为加强与城市轨道交通或者快速公共汽车交通系统（BRT），以及新建成的重要商

业区、大型居住社区、教育园区和旅游景点的衔接，可适当延长线路； 

b）线路截短：当线路过长或线路一端站点客流很少时，可考虑缩短线路长度，对因截断线路产生

的公交服务空白区域，可增加地区性支线，或利用其他线路代替； 

c）线路拆分：对于线路较长，线路中部穿越功能区或者换乘枢纽，大部分乘客以功能区或者换乘

枢纽为目的地，造成线路呈现明显的两端客流形态时，可将线路拆分成两条线路； 

d）线路合并：对于线路重复系数较大的道路上，可考虑合并一些其他可以完全替代的线路，以便

于运营调度，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 

e）线路改道：城市中心城区道路线路过于密集，或与其他线路重叠部分过长，或局部客流较少时，

可考虑调整线路走向； 

f）线路撤销：当城市轨道交通或者快速公共汽车交通系统（BRT）建成后，可撤销沿线重叠部分

过多的线路，通过其他线路换乘或者设置支线的方式满足出行需求。 

7.3 线网调整技术路线 

7.3.1临时性调整 

7.3.1.1当遇有城市道路施工、道路交通管制或重大活动等突发情况时，公共汽电车线路或线网需要

临时调整的，应制定临时性调整方案。 

7.3.1.2公共汽电车线路或线网临时调整方案应提前向社会公告，临时调整信息应及时在当地媒体公

布、在各相关车站公告，并在实施前更新车站、车厢及数据库的相关信息。 

7.3.2周期性调整 

7.3.2.1应根据城市道路的建设、城市空间布局的调整以及居民出行结构和出行方式的变化进行线网

调整，线网调整宜以一年至三年为周期，线网调整技术路线参见附录 B。 

7.3.2.2周期性调整可结合居民出行调查、移动互联网等数据，也可通过单独开展公共汽电车客流调

查与居民出行意愿调查、乘客满意度调查等补充调查方式，获取公共汽电车居民出行总量、客流时空

分布、出行意愿以及居民出行 OD 等数据信息。公共汽电车客流调查应符合 JT/T 935 的规定。 

7.3.2.3应根据现状调查数据信息，对公共汽电车线网指标、运营服务指标、乘客满意度指标等进行

诊断，分析现状公共汽电车线网存在的问题以及居民出行需求；有条件的城市，可结合已经建立的公

共交通出行需求模型进行线网诊断及客流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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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4应以客流需求为依据，根据公共汽电车线网指标、线路形态、运营服务指标以及与城市轨道

交通和快速公共汽车交通系统（BRT）的重复站点数量等，选择合理的调整方法进行线网调整，并在

满足以下因素的阈值时启动线网调整： 

——线网覆盖率； 

——公共汽电车线网密度； 

——公共汽电车线路重复系数； 

——站点覆盖率； 

——乘客平均换乘系数； 

——线路长度； 

——线路非直线系数； 

——线路日均客运量； 

——线路高峰小时平均满载率； 

——其他因素。 

7.3.2.5根据出行需求、道路条件、场站设施等基本条件，进行线网调整可行性分析；以线网诊断分

析为基础，制定线网调整备选方案。 

7.3.2.6从客流预测、运营组织、实施条件、客流影响等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定性与定量相

结合、以定量为主的方法，进行综合评价分析，通过多方案比选的方式，推荐最终方案，征求社会公

众意见，并通过网站、媒体等渠道进行社会公示。 

7.3.2.7应在线网调整方案实施运营 3～4 个月后，进行实施方案的后评估工作，评估内容主要包括： 

a）运营调查：线路上下客、运营速度、客流特征等； 

b）设施条件：场站、中途站、道路条件等； 

c）运营指标：线路长度、运量情况、运营速度、发车间隔、客运能力、乘客满意度等； 

d）总体评价：客流需求、运量与运能、线路运营等； 

e）效益分析：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7.3.2.8当线网调整方案后评估结果达到预期目标时，确定最终的线网调整方案；当线网调整方案后

评估结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时，对推荐的线网调整方案进行修改。 

8 与其他交通方式的衔接要求 

8.1 与城市轨道交通的衔接要求 

8.1.1 在保证城市轨道交通满足沿线公共交通出行需求的条件下，宜适当减少与其平行的公共汽电车

线路。 

8.1.2在城市轨道交通客流超饱和路段，可适当保留与其重叠走向的公共汽电车线路，起到辅助分流

的作用。 

8.1.3根据客流需求，应在城市轨道交通站点覆盖范围内，增设与城市轨道交通接驳换乘的公共汽电

车线路和站点。 

8.1.4宜采用空间立体化衔接方式，利用自动扶梯、电梯等升降设施，方便公共汽电车与城市轨道交

通的接驳换乘。 

8.1.5 应在显著位置设置与城市轨道交通车站换乘的导向标识、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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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与快速公共汽车交通系统（BRT）的衔接要求 

8.2.1在保证快速公共汽车交通系统（BRT）满足沿线公共交通出行需求的条件下，宜适当减少与其

平行的公共汽电车线路。 

8.2.2在快速公共汽车交通系统（BRT）客流超饱和路段，可适当保留与其重叠走向的公共汽电车线

路，起到辅助分流的作用。 

8.2.3宜采用同站台换乘的模式；交叉异站台换乘时，可通过过街设施缩短换乘距离，换乘距离宜小

于 200m。 

8.3 与步行、自行车等交通方式的衔接要求 

8.3.1应在距离交叉口较远的站点提供过街设施，方便步行换乘。 

8.3.2应在大型客流集散点设置公共自行车、共享单车或自行车停放区，方便与自行车出行的换乘。 

8.3.3应与出租车、轮渡等交通方式方便衔接换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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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不同功能层次公共汽电车线网的技术经济指标推荐值 

不同功能层次公共汽电车线网的技术经济指标推荐值参照表A.1执行。 

表 A.1 不同功能层次公共汽电车线网的技术经济指标推荐值 

指标类型 具体指标 快线 干线 支线 微循环线路 多样化线路 

线路 

形态 

功能定位 

主要服务于长距离的组团间出行

和跨区出行，连接城市各主要组

团、城市功能节点和主要交通节

点，实现城市各主要组团、大型客

流集散点和大型枢纽之间的快速

联系 

主要服务于区内出行或中、长

距离的跨区出行，辅助承担中

距离的组团间出行，实现跨区

和区内主要客流集散点、大型

枢纽之间的贯通 

主要服务于各分区和组团的边

缘地区或公共汽电车线路稀疏

区域的中、短距离出行，填补公

交空白，增加线网覆盖率，并承

担与快线和干线的接驳作用 

主要服务于较小范围内

区域性出行，可以作为轨

道站点接驳线路、片区公

交的运营方式，线路较

短，运营方式灵活 

主要服务于一些特殊

时段和出行目的的公

交出行需求，在运营

模式上采用一些较为

特殊的方式 

线路长度（km） 15～30（或超过 30） 12～25 8～15 3～8 —— 

平均站距（km） 0.8～2 0.5～0.8 0.3～0.5 —— —— 

非直线系数 ≤1.4 ≤1.6 ≤2.0 —— —— 

停靠站点 
停靠大型的枢纽站、换乘站和客流

集散点 

停靠沿途所有站点或主要客

流集散点 
停靠沿途所有站点 —— —— 

通道设施 

（或公交优先设施） 

允许进入城市快速路运行，城市主

干路及以上道路对全线的覆盖率

在 80%以上，公交专用道对全线的

覆盖率在 50%以上 

主要在城市主干路、次干路运

行，城市次干路及以上道路对

全线的覆盖率在 80%以上，公

交专用道对全线的覆盖率在

35%以上 

主要在城市次干路、支路运行 
主要在支路、小区或街巷

道路运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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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续） 

指标类型 具体指标 快线 干线 支线 微循环线路 多样化线路 

运营 

模式 

运营车辆 

选型配置 
特大型、大型车 大型车 中型车 小型车 —— 

线路日均客运量 

（万人次） 
2 万人次以上 1 万-2 万人次 0.3-1 万人次 0.3 万人次以下 根据客流需求确定 

平均运营时速（km/h） ≥20 15-20 —— —— —— 

高峰小时平均满载率 ≤70% ≤80% ≤80% ≤80% ≤80% 

发车间隔（min） 3-10 5-15 —— —— —— 

线网 

关系 

与公共汽电车的关系 
与其他线路的途经道路重复率原

则上不得高于75% 

与其他线路的途经道路重复

率原则上应不高于75%  

与其他线路的途经道路重复率

原则上不应高于75%  
根据客流和车型确定  —— 

与快速公共汽车交通

系统（BRT）的关系 

与BRT线路重复站点原则上应小

于9个 

与BRT线路重复站点原则上

应小于9个 

与BRT线路重复站点原则上应

小于9个 
根据客流和车型确定  —— 

与城市轨道交通 

的关系 

与轨道线路重复站点原则上应小

于9个（保障轨道应急线路除外） 

与轨道线路重复站点原则上

应小于9个（保障轨道应急线

路除外） 

与轨道线路重复站点原则上应

小于9个（保障轨道应急线路除

外） 

根据客流和车型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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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公共汽电车线网调整技术路线 

公共汽电车线网调整技术路线参照图B.1执行。 

 

图 B.1  线网调整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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